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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四之一】 

【修正通過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1 年 12 月 19 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15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9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4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6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8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2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30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16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5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法規名

稱、全文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3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修正法規名

稱、全文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12 條、

刪除備註一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12 條、

刪除備註一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凡參加本校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經錄取或本所碩士班研究生申請逕修博士學位經

核定者，得進入本所攻讀博士學位。 

第二章  修讀課程 

第三條  研究生應修習之學分數除必修科目「畢業論文」外，至少應修習十八學分。修習外

所相關課程以九學分為限。 

第四條  研究生各學期之選修課程，應與指導教授充分討論後選修，並應於第二階段選課結

束前選課完成，所辦公室於第二階段選課結束後，將本所學生之選課清單電子檔寄

送指導教授，由指導教授督導學生之選課，以利於第三階段選課修正。所辦公室並

於第三階段選課結束後，再次寄送學生選課清單電子檔予指導教授。 

第五條  研究生得加選本校教育學程，但以論文口試通過後密集修習為原則。 

第六條  研究生修滿應修科目及學分後，需依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於

入學三年內申請參加資格考核。未能於入學三年期限內參加資格考核者，其考核成

績以零分計算，並應於一年內（即入學四年內）重考。未能於一年內重考者，其考

核成績以零分計算，並依學校規定退學。 

第七條  資格考核及格者由指導委員會以書面向所長推薦，經所長考核該研究生符合學位授

予法有關申請為博士候選人之他項要件者，始得向校方提出為博士候選人。 

第三章  論文指導 

第八條  研究生入學後須於第一學年內選定本所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並應於第一學年內

繳交論文研究指導同意書。如擬更換指導教授，須經原指導教授同意並重新提出申

請。為維持教學研究品質，本所專任教授指導博士班研究生總數同時以不超過三人

為原則。 

第九條  研究生入學後須於一年內成立指導委員會﹔指導委員會由指導教授商請五至九位校

內、外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專家組成，校外委員均須三分之一以上，以指導

教授為召集人。召集人應將指導委員會名單交予研究所存查。指導委員因故需更換

時，可由召集人另商請其他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專家擔任。 

第十條  指導委員會之職責包括（一）、指導研究生選課﹔（二）、依所提出之研究計畫，指

導每年之研究項目﹔（三）、舉辦資格考試。未選定指導教授前暫由所長指導選課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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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研究生自第二學年起應於每學年結束前，依商訂之研究題目向其指導委員會以公

開演講方式提出進度報告。指導教授需將書面報告及演講紀錄繳交研究所存查。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二條  研究生於提出論文口試前須提出於本所就學期間與論文內容相關之已接受發表

（附期刊編輯回函）國內外中英文地球科學相關期刊論文，其中至少有一篇以第

一作者發表，且需與本所指導教授合著。 

第十三條  論文考試之申請，需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理。 

第十四條  依據論文初稿內容，向本所申請公開演講，演講完畢後始得進行論文口試。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五條  學位考試通過後，論文應依論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送指導教授認可。經認可

後，依本校離校手續單上之流程辦理各項離校手續，送交二本平裝論文至所辦公

室，一本平裝論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考試及格證明書需為正本)，二本平裝論

文至圖書暨資訊處(其中一本之考試及格證明書需為正本)。論文格式悉依本校碩

士論文格式規範辦理。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六條  研究生應協助本所教學、研究及行政或對外推廣宣傳等工作，工作內容另行公告。 

第十七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或部頒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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